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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對憲改議題的願景 
 

●陳椒華／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環境權是1960年以來，世人面對地區性

和全球性的汙染和破壞造成的危害，發展

出來的基本人權，其概念比目前憲法本文

中的生存權更為積極和廣泛。由於憲法是

國家的根本大法，環境權入憲可為環境生

態資源及世代永續發展利益提供堅實長遠

的保障，因此應納入憲政改造重要議題，

邀請人民共同參與凝聚共識以打造具人性

尊嚴、土地倫理的台灣整體意識。  

台灣環境政策及法規架構的問題  

 台 灣 為 強 化 環 境 保 護 與 永 續 發 展 的 規

劃，民國76年10月頒布「現階段環境保護

政策綱領」，民國86年7月修正公佈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經濟及科

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

顧」，民國86年8月成立跨部會之「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02年12月1

日公佈環境保護基本法，逐步建立台灣環

境權及相關政策的重要架構，但近年來由

於政治力強勢操作產生五年五千億之新十

大建設、八年千億治水計畫等案例，中部

湖山水庫、八輕、台塑大煉鋼廠等開發案

使政府與環保團體的衝突持續高漲，最近

更有中科后里園區開發案環評委員與行政

院對槓的事件，此外還有國家能源會議方

向不明確，幾乎淪為高污染、高耗能產業

的護航會議，以及核四興建案至今未正視

核廢料處理問題、卻因再生能源推展遲滯

竟被舉薦為溫室氣體減量的解套方案，凡

此種種凸顯出整體架構上的問題，包括環

境保護政策綱領無法律約束力、憲法規定

過於保留退縮、環境基本法位階低、內容

了無新意僅具宣示作用、國家永續發展委

員會無實權等，如不儘速改善不僅會造成

環境資源迅速耗竭、財務負擔日益增加，

經濟發展亦會日趨低落，根植於這塊土地

的台灣意識更是會急速渙散，如何透過憲

政改革及相關法令配套修訂補強，以找回

土地、挽回人心，非少數人竭盡思慮所能

解決，以下謹提供幾點意見供各位專家先

進參酌。  

推動環境權入憲及課予國家權力

行使之義務  

 國 家 應 保 障 國 民 享 有 安 全 、 健 康 、 舒

適、文明、永續之生存環境，環境權入憲

可 強 化 國 家 對 於 環 境 保 護 重 視 的 宣 示 意

義，惟現實上因環境基本權概念內容及範

圍難以明確定義，造成保障與執行上的困

難，為符合學理與現實需要，世界各國傾

向將國家對環境保護、永續經營之義務入

憲，如德國於 1994年增訂基本法 20a條 ：

「國家亦應基於對後代子孫之責任，於合

憲秩序內透過立法，以及透過行政與司法

依 法 與 法 律 之 規 定 ， 保 護 自 然 生 命 基

礎」，雖未明訂環境保護的內容，卻藉由

對後代子孫責任的強化，賦與立法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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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之強制義務與行政權以及司法權在依

環境法規為執行與審判的義務，對立法、

司法、行政權均具有約束力，為縝密作用

強之立法方式，故為使台灣之環境保護有

完整之憲法依據，應積極推動國家對環境

生態保護與永續經營之義務入憲，以提升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綱 領 及 環 境 基 本 法 之 法 位

階。另環境權入憲雖不能對抗第三人的不

法侵害，但因其可排除國家侵害基本權之

行為，對施政計畫能達一定之規範作用，

因此亦可併入憲改內容。  

確立環境保護絕對優先性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

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

視「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與「環境及生

態保護」為應保障之兩大法益，對環境保

護而言為消極的憲法規範，實際應用上將

面臨兩者衡平的困難，致使環境保護之強

制性不足，尤其台灣過去慣常以犧牲環境

換 取 經 濟 發 展 ， 兼 籌 並 顧 的 訴 求 過 於 柔

弱、難以發揮作用，因此應依環境基本法

第三條規定修正憲法增加：「但經濟、科

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

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以確立

環境保護絕對優先性。  

宣示非核國家確定能源政策發展

方向 

 非核家園為政府的既定政策，亦是再生

能源推動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國因應全球

未來即將面臨的能源危機，紛紛加強再生

能源的研發與推展，台灣有極佳的環境條

件及產業背景，國產風力發電機民國97年

底 將 商 品 化 ， 太 陽 能 電 池 年 產 量 超 過

100MW、產 值 超 過 十 億 元 、預 估 十 年 內

可增長十倍以上，有機廢棄物生質能整合

利用更是尚待開發的超強潛力股、年產電

量超過二十億度，但是卻因缺乏積極輔導

推廣政策，致使發展嚴重遲滯。台灣地狹

人稠，位於板塊交界處、地震頻繁，發展

核 能 不 僅 風 險 高 ， 亦 缺 乏 核 廢 料 貯 存 場

所，而巴塞爾公約針對有害事業廢棄物管

制亦禁止跨國越境轉移，因此台灣根本沒

有發展核能的條件，國內立場搖擺不定之

專家有謂「再生能源技術未成熟，核電五

十年內不能廢」，但五十年的消極作為將

換得再生能源低迷不振以及更多輻射性衰

退期達二萬四千年的核廢料，無益能源產

業規劃發展，因此憲法應宣示非核國家，

明定台灣不發展或使用核子武器與核能，

以擺脫迷惘不決的狀態，確定能源政策發

展方向。  

確立國家機關之環境保護權限劃分 

 針對環境保護責任歸屬問題，法律專家

認為未明定中央之單獨立法與執行權限，

依憲法第一百十一條環境立法權與執行權

之分配完全取決於立法院之立法行為，造

成 立 法 院 獨 占 環 境 立 法 權 與 執 行 權 之 現

象，並不妥當；而中央與地方環境保護權

限未於法律中明確規定，依據地方制度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地方相關自治事項如涉

及中央與地方權限者，委由內政部會商相

關機關擬定施行綱要，但實際執行上，仍

由中央主管機關持續片面地以行政命令規

範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如此容易造成相關

機關認知分歧與衝突，如近年來部分縣市

因應民怨而訂定基地台設置與電磁波防治

之相關縣市自治條例，然而卻面臨與中央

法令抵觸而不得施行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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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因應廢棄物循環利用的處理

趨 勢 ， 以 往 環 境 保 護 事 項 中 央 劃 歸 環 保

署、地方劃歸環保局管轄的方式應重新修

正，環保單位之廢棄物處理方式以焚化、

掩埋為主，技術屬性傾向末端處理，如欲

達到廢棄物循環利用零廢棄的理想，則廢

棄物應回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此不僅

可 使 廢 棄 物 有 效 減 量 ， 亦 能 降 低 處 理 成

本、提升經濟效益，以本會近幾年推動廚

餘回收、資源回收、廢棄物減量的經驗，

包括廚餘回收製作堆肥、有機廢棄物沼氣

利用、事業廢棄物回收再製之技術及相關

資源都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環保單位

擔負主要處理責任並不妥當，實際執行時

會面臨推動困難的問題，因此未來不管政

府組織是否大幅改造，廢棄物處理責任分

擔方式應重新確立，以建立廢棄物循環再

利用公平責任體系。  

積極輔導綠色環保產業發展  

 如果工業生產製程不改變，依然排放很

多污染，如果農業生產方式不改變，依然

使用很多化學肥料、農藥，環境問題要解

決是很困難的，因此綠色環保產業之輔導

推動即具有環境保護的積極意義，在環境

法預防→管制→救濟暨整治的體系中以預

防原則為首要原則似有不足，共同負擔原

則 強 調 公 民 社 會 責 任 共 同 分 擔 亦 略 嫌 消

極，如積極推動綠色環保產業擴展取代污

染性產業，環境危害即無從發生，環境保

護程序亦將完全轉化，則將預防管制救濟

所 節 省 之 經 費 投 注 在 綠 色 環 保 產 業 的 推

動，就可以將預防原則提升至積極開創原

則 ， 將 共 同 負 擔 原 則 提 升 至 共 同 利 益 原

則，這樣才是最有效益的經費配置，因此

憲法應提供相關政策規劃之法源，促進政

府整合資源，針對環保、節能、省水、綠

建築、有機等相關產業積極扶植推廣，落

實國家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之推動。  

檢討特別條例方案  設定嚴格規範 

 新十大建設是執政黨為兌現選舉支票提

出的綜合性整合計畫，決策時間倉卒、內

容粗糙草率，經過朝野幾番激戰，最後通

過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以為預算法

源依據；為整治水患，行政院提出八年八

百億治水計畫，內容治標多於治本，甚至

治標都有問題，計畫審查初期受到在野黨

強力杯葛，其後朝野合謀將預算包裹膨脹

至一千一百六十億，並制定水患治理特別

條例以為預算法源依據。特別條例方案愈

來愈浮濫，成為預算審查取巧行事、專為

粗糙規劃政策量身訂做的闖關符，在環境

保護方面負面作用極強，在國家財政方面

更是沉重的負擔，有必要針對特別條例施

行情形做徹底檢討，於憲法中嚴格規範其

施行期限、範圍、條件、程序等，防止特

別條例成為不良政策的達陣捷徑。   

加強計劃審核監督機制  

 行政院研提之綜合性整合計畫，如新十

大建設、治水計畫等，對環境影響極大，

若行政機關基於政績考量倉卒決策，並制

定特別條例迴避立法院正式預算審查，長

此以往，將造成國家整體架構嚴重偏斜的

危 險 趨 勢 ， 應 藉 由 上 位 階 的 憲 法 確 立 模

式，針對計劃確定程序做必要之規範，釐

清計劃擬定、執行及監督之條件與，要求

規劃應符合一定之成本效益及永續原則，

加強審核監督機制，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六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經公開及聽證程

序後再進行裁決，並區分緊急措施及非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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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措施部分，分別設定執行期限、研擬配

套措施，針對效益不佳之次級方案採取減

法原則嚴格淘汰，避免包裹式的計畫矇混

闖關。由於環境計畫為最具代表性之環境

保護策略，而綜合性計畫普遍都涵蓋極多

元之環境面向，因此攸關環境生態資源之

綜 合 性 計 畫 應 將 環 境 計 畫 之 精 神 完 整 納

入，進行積極環境管理工作，以強化國家

環 境 保 護 義 務 、 預 防 環 境 災 難 型 計 劃 產

生。  

國際環境公約因應策略及責任分

擔應明確化  

 由於環境問題具有跨越國界之特質，為

結合國際間的力量共同謀求解決之道，遂

有各種國際環境公約的產生，我國基於特

殊國際情勢考量，非常重視國際公約的規

範與參與，期能爭取國際認同，並維持良

好貿易關係，國際重要環保公約包括：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蒙特婁議

定書、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對國內之環境

生態、能源結構、產業政策、廢棄物處理

等影響重大，積極落實將有助於國內環境

品質之提升，但台灣在實行上卻因為責任

不明確，導致處理方式流於形式，不僅浪

費行政資源、效果亦不彰，由於國際公約

牽涉層面廣大，近年來又發展出各國差異

責任原則，台灣應於憲法中闡明因應策略

之規劃程序及原則，要求政府須先衡量我

國的能力訂定適合之責任標準，將其轉換

為國內法，透過跨部會統合規劃，制定因

應策略及責任分擔方式，其後確實執行，

並加強查核監督，以京都議定書溫室效應

氣體減量之議題為例，首先須依國內實際

情況訂定減量目標及時程，透過全國能源

會 議 的 召 開 ， 邀 請 各 界 分 擔 工 作 認 養 責

任，如責任分擔的要求不明確，造成目標

過於模糊，反而會讓高污染、高耗能產業

有趁勢擴張的機會，嚴重違反原公約之原

則。  

加強相關法規政策配套修訂  

 透過憲法的修訂可賦予相關環境法規及

政策施行之依據，為落實環境保護工作執

行，尚需加強相關配套措施之研擬修定，

茲將建議簡述如下：  

1.加強環境基本法及相關子法之修訂  

 我國之環境基本法多數條文內容模糊、

欠缺法實質作用，應結合學理與實務，加

強 環 境 法 令 體 系 內 容 架 構 ， 明 確 訂 定 政

府、人民及企業環境保護之義務，並加強

相 關 子 法 的 修 訂 ， 如 訂 定 環 境 損 害 賠 償

法。  

2.盡速通過國土三法  

 台灣很多環境問題都是因為國土規劃不

當所造成的，為突破長期土地管理制度僵

化、政府單位權責分散缺乏整合累積的殘

亂困局，應盡速通過國土三法：國土計劃

法、國土復育條例、海岸法，使國土規劃

能導向正軌。  

3.賦予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實權  

 依規定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國家永

續發展相關業務之決策，並交由相關部會

執行，但實際執行上永續會缺乏經費、亦

無實權，對於行政院進行之重要政策規劃

無從置喙，致大大減低委員會之功能，建

議賦予其實權，並負責處理政策環評相關

事項。  

4.加強公民參與、落實聽證程序  

 民眾應有參與環境決策的程序權，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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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環評法規定之民眾參與制度不完整，應

於第一階段環評即設計讓民眾參與，並強

化協調功能，並落實行政程序法規定公開

及聽證程序的部分。  

5.環境資源分配合理化規範  

 在環境資源日漸匱乏的今日，舊有的分

配方式應重新思考，應透過合理化規範設

計促進省電節能、節水技術的運用，針對

大型用戶的相關需求，應設定限制量區隔

定價，不能任由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

產業無節制的耗用資源，損害後代子孫的

基本權益。  

6.檢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提供的租稅優惠及

相關補助，意外造福高污染、高耗能產業

改善設備擴大規模，環保產業卻因缺乏補

助及配套政策而發展困難，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造成產業發展不平衡，阻礙台灣產業

結構調整，顯示該條例內容不合時宜，應

做徹底檢討及修正。  

7.加強國際環保規範資訊蒐集及策略研擬  

 有鑑於歐盟推動之環保規範包括「廢電

機電子設備指令」（WEEE），以及今年

7月將實施的「電機及電子產品危害物質

禁用指令」（RoHS），要求電子產品供應

鏈廠商都應限定有害材料的應用，對我國

電子產業產生極大之衝擊，未來應整合跨

部會資源，加強相關國際環保規範資訊收

集及策略研擬，以協助產業改善製程、鞏

固行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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